
 

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及《公

司章程》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作为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

“欢瑞世纪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就公司于 2023年 11月 2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八

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我们认为，公司转让控股孙公司部分股权的关联交易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产

生不利影响，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、公正

以及诚实守信等原则，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和其他非关联董事、非关联股东的利益，亦不

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；关联

交易的交易价格遵循了市场公平定价原则，没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，符合

相关法律、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因此，我们同意此次关联交易事项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：张佩华、张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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